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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持續性關連交易 

建議修訂 2021年年度上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16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

4日的通函，內容有關《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的持續性關連

交易，及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0月26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月

14日的通函，內容有關《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的持續性關

連交易。 

 

建議修訂2021年持續性關連交易年度上限 

 

董事會於2021年4月12日通過決議擬調整《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

2021）》項下的產品銷售及《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的

風電服務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經修訂之年度上限

的具體原因，可參見後文。 

 

上市規則之含義 

 

新疆風能及中國三峽新能源均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故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同時，因中國三峽新能源持有新疆風能30%以上股份，新疆風能亦為中

國三峽新能源聯繫人。因此，新疆風能、中國三峽新能源及他們各自的

聯繫人構成關連人士集團。同關連人士集團中任何成員公司發生的持續

性交易構成本公司持續性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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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4條，本公司須於超逾年度上限前重新遵守公告及

股東批准規定。 

 

《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下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持續

性關連交易調整後的年度上限所適用比率中，有一項或多項超過5%，該

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14A章下的申報、年檢、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

定。本公司將召集股東大會，以獲得獨立股東對該調整產品銷售的年度

上限的批准。 

 

《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 》下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持續

性關連交易調整後的年度上限所適用比率中，有一項或多項超過0.1%但

低於5%，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14A章下的公告及年檢規定，無須獨

立股東批准。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財務顧問 

 

董事會已任命獨立董事委員會（「獨立董事委員會」），由所有獨立非

執行董事即黃天祐博士、魏煒先生及楊劍萍女士組成，該等三人於交易

中無任何利益，以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建議並就擬調整《產品銷售框架

協議（2019-2021）》項下的產品銷售的年度上限向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

意見。 

 

本公司已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

下2021年度進行的產品銷售原年度上限人民幣3,994.87百萬元增加人民

幣4,533.47百萬元是否公平合理，及是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寄發通函 

 

本公司將儘快但將不晚於2021年5月13日（本公告刊發後15個交易日後，

以便公司有更多時間準備通函中的資料）派發通函，其中包括，股東大

會召開通知、經調整後《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之建議年度上限、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意見以及獨立財

務顧問對獨立董事委員會及本公司獨立股東的建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16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4

日的通函，內容有關《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的持續性關連交

易，及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0月26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月14

日的通函，內容有關《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的持續性關連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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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修訂2021年持續性關連交易年度上限 

 

1.1 《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 

 

《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進行的產品銷售的原年度上限、

歷史交易金額及完成率載列如下：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1年 

2月28日 

止兩個月 

     

原年度上限 2,946.94 4,955.73 3,994.87 - 

銷售產品歷史交易金

額 
2,633.37 4,189.72 

- 
266.22 

完成率（%） 89.36 84.54 - 6.66 

 

《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擬進行的產品銷售於截至2021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原有年度上限將不能滿足本公司的業務需求。因此，董

事會於2021年4月12日通過決議擬調整《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

項下的產品銷售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上限如下：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銷售產品（原上限）    3,994.87 

拟增加    4,533.47 

銷售產品（新上限）    8,528.34 

 

1.2 《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 

 

《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進行的風電服務的原年度上限、

歷史交易金額及完成率載列如下：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1年 

2月28日 

止兩個月 

     

原年度上限 82.96 120.23 200.20 - 

風電服務歷史交易金

額 
56.86 12.70 - 2.94 

完成率（%） 68.54 10.56 - 1.47 

 

《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擬進行的風電服務於截至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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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的原有年度上限將不能滿足本公司的業務需求。因此，董

事會於2021年4月12日通過決議擬調整《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

項下的風電服務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如下：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風電服務（原上限）    200.20 

拟增加    489.37 

風電服務（新上限）    689.57 

 

1.3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經修訂年度上限的釐定 

 

1.3.1 《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產品銷售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建議經修訂年度上限是參考下列因素而釐定： 

 

(a)《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進行的產品銷售截至2021年2

月28日止二個月的未經審計實際交易金額266.22百萬元； 

 

(b) 根據與關連人士集團2021年及之前年度已簽署的合同和中標協議； 

 

(c) 根據2021年至今已向關連人士集團遞交的標書，及潛在招標需求； 

 

(d) 本公司風電機組及相關備件交付予關連人士集團的計畫；及 

 

(e) 根據關連人士集團向獨立的客戶從本公司購買的風電機組提供融資租

賃產生的向關連人士集團的銷售。 

 

根據上述與關連人士集團的2021年銷售商品計畫，公司基於產能進行了生

產計畫和交付計畫安排，完全能夠滿足關連人士集團在2021年的需求計畫。 

 

1.3.2 《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風電服務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建議經修訂年度上限是參考下列因素而釐定： 

 

(a)《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進行的風電服務截至2021年2

月28日止二個月的未經審計實際交易金額2.94百萬元；及 

 

(b) 公司于2021年向關連人士集團提供風電服務的規模有所增加。 

 

2. 建議修訂2021年度持續性關連交易年度上限的原因及利益 

 

2.1 建議修訂《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年度上限的原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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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2020年12月，國務院發佈《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明確把非化

石能源放在能源發展優先位置。2021年2月26日，國家能源局下發《關於

2021年風電、光伏發電開發建設有關事項的通知（徵求意見稿）》，指出

2021年風電、光伏發電發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達到11%左右，同時

要求落實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費比重達到25%左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量達到12億千瓦以上

等目標。 

 

在此基調下，風電開發商均制定和公佈了積極的“十四五”期間和“碳中和”

風電項目開發計畫。中國三峽新能源制定了每年保持1,500萬千瓦清潔能源

新增裝機規模的戰略發展規劃。 

 

（a）陸上風電業務 

 

根據國家能源局發佈的《2020年風電投資監測預警結果》 (網址為

http://zfxxgk.nea.gov.cn/2020-03/30/c_138944089.htm )，中國北方地區幾個

省份全部轉出紅色預警區域，越來越多的大基地項目陸續開始了核准、招

標和開工的程序，同時電網公司投資建設大基地配套的特高壓電力外送通

道，也將帶來裝機量復蘇。 

 

隨著關連人士集團戰略發展規劃的落地，出現了更多的潛在招標需求，本

公司擬參與更多的項目投標，從而使得本公司與關連人士集團的風機等產

品的銷售容量增加。 

 

為滿足風電政策調整帶來的市場高增長需求,本公司作為有限合夥人參與

三峽清潔能源股權投資基金（天津）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的投資，依託

本公司在風電領域的產業資源，借助專業投資機構以及關連人士集團的行

業資源及專業管理經驗，將有助於關連人士集團實現戰略發展目標，並帶

動金風科技風機等產品銷售容量增加。 

 

（b）海上風電業務 

 

2019年5月21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下發《關於完

善 風 電 上 網 電 價 政 策 的 通 知 》 ( 網 址 為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5/t20190524_962453.html)，明確

了海上風電新核准項目的電價政策，將海上風電標杆上網電價均改為指導

價，規定新核准的海上風電項目全部通過競爭方式確定上網電價，不得高

於項目所在資源區的指導價。該《通知》還規定了海上風電項目的並網期

限： 

 

http://zfxxgk.nea.gov.cn/2020-03/30/c_1389440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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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前已核准的海上風電項目，如在2021年底前全部機組完成並網的，

執行核准時的上網電價；2022年及以後全部機組完成並網的，執行並網年

份的指導價。 

 

2021年為電價向平價退坡的最後一年，市場形成政策性搶裝潮，故關連人

士集團2021年計畫完成現有海上大容量風電機組採購合同的執行。 

 

受海況影響，2020年本公司與關連人士集團的個別機組銷售項目未按預期

完成交付計畫，使得人民幣10.17億元交易額推遲至2021年交付。 

 

綜上所述，本公司預測關連人士集團2021年陸上和海上風電場的裝機容量

將大幅上升，其中本公司對關連人士集團陸上發電業務銷售產品的金額較

調整前2021年預計金額增長227%、海上發電業務銷售產品的金額較調整前

2021年預計金額增長65%。 

 

2.2 建議修訂《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年度上限的原因及

利益 

 

2021年本公司為關連人士集團提供服務的規模將有所增加，因此申請增加

2021年為關連人士集團提供風電服務的額度。 

 

綜上所述，為滿足關連人士集團對產品及服務的需求，本公司擬就2021年

與關連人士集團在銷售產品類的原年度上限再次申請提升至新上限額度，

並調整2021年與關連人士集團提供服務的上限額度。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

下的交易之條款（包括擬修訂的2021年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於本集團

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

體利益。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其將根據獨立財務顧問的建議發表意見）

認為《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的交易之條款（包括擬修訂的

2021年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3. 有關協議各方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風電機組研發、製造與銷售、風電服務及風電場投資與

開發。 

 

中國三峽新能源，連同其聯繫人，主要從事風能、太陽能的投資及諮詢等。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是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國有企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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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國三峽新能源70%的股份。其餘股東中任何單一股東持有中國三峽新

能源的股份不足5%。 

 

新疆風能，連同其聯繫人，主要從事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電子工程承

包等。中國三峽新能源和新疆新業國有資產經營（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持

有新疆風能43.33%和56.67%的股份。新疆新業國有資產經營（集團）有限

公司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 

 

4. 上市規則之含義 

 

新疆風能及中國三峽新能源均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故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同時，因中國三峽新能源持有新疆風能30%以上股份，新疆風能亦為中國

三峽新能源聯繫人。因此，新疆風能、中國三峽新能源及他們各自的聯繫

人構成關連人士集團。同關連人士集團中任何成員公司發生的持續性交易

構成本公司持續性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4條，本公司須於超逾年度上限前重新遵守公告及股

東批准規定。 

 

《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下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持續性

關連交易調整後的最高年度上限所適用比率中，有一項或多項超過5%，該

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14A章下的申報、年檢、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司將召集股東大會，以獲得獨立股東對該調整產品銷售的年度上限的

批准。 

 

《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下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持續性

關連交易調整後的最高年度上限所適用比率中，有一項或多項超過0.1%但

低於5%，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14A章下的公告及年檢規定，無須獨立

股東批准。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盧海林先生因擔任中國三峽新能源總會計師兼總法律

顧問兼董事會秘書，故在董事會就《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及《風

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的經調整年度上限回避表決。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高建軍先生因擔任新疆風能董事長，故在董事會就《產品銷售框

架協議(2019-2021)》及《風電服務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的經調整年

度上限回避表決。 

 

5.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財務顧問 

 

董事會已任命獨立董事委員會，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天祐博士、魏

煒先生及楊劍萍女士組成，該等三人於交易中無任何利益，以考慮獨立財

務顧問的建議並就擬調整《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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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的年度上限向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就《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

2021年度進行的產品銷售的原年度上限人民幣3,994.8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4,533.47百萬元是否公平合理，及是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向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6. 寄發通函 

 

本公司將儘快但將不晚於2021年5月13日（本公告刊發後15個交易日後，以

便公司有更多時間準備通函中的資料）派發通函，其中包括，股東大會召

開通知、經調整之《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的產品銷售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建議上限、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意見以

及獨立財務顧問對獨立董事委員會及本公司獨立股東的建議。 

 

中國三峽新能源與新疆風能將在股東大會上迴避表決。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文意另有指示，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含義； 

 

「董事會」 公司董事會；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的公司，為中國三峽新能源的母公司； 

 

「中國三峽新能源」 中國三峽新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公司主要股東

之一； 

 

「本公司」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2001年3月26日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其

H股股票於聯交所主機板上市交易，A股股票於

深圳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含義； 

 

「關連人士集團」 由中國三峽新能源、新疆風能及他們各自的聯繫

人構成的一個公司關連人士的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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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公司的董事； 

 

「本集團」 公司及其子公司； 

  

「H股」 公司發行的普通股，以人民幣計值，每股面值人

民幣1.00元，於聯交所上市，以港幣認購和買賣； 

 

「獨立股東」 除三峽新能源和新疆風能及其聯繫人該等須就

《產品銷售框架協議(2019-2021)》項下之交易

（包括年度建議上限）迴避表決之外的股東；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公告所指「中國」不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和台灣地區； 

 

「產品銷售框架協議

(2019-2021)」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集團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公司向關連人士集團

銷售風電機組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訂立

的產品銷售框架協議； 

  

「紅色預警區域」 暫停風電開發建設的區域。已核准的風電項目

暫緩建設，已納入規劃且列入各年度實施方案

未核准的風電項目暫停核准，電網企業停止受

理緩建和暫停核准項目的併網申請。暫不安排

新的本地消納的平價上網項目和低價上網目。

紅色預警區域已投入運行或在建輸電通道優先

消納存量風電項目；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公司股東；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風電服務框架協議

（2019-2021）」 

集團與關連人士集團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公司向關連人士集團提

供風電服務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訂立的

風電服務框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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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機組」 風力發電機組；及 

 

「新疆風能」 新疆風能有限責任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國有企業，為公司主要股東之一。 

 

 

 

承董事會命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公司秘書 

 

北京，2021年4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曹志剛先生及王海波先生；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高建軍先生、盧海林先生及董真瑜女士；及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魏煒
先生及楊劍萍女士。 

 

 

 

*僅供識別 


